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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伤人狗吓人想免责，一个字“难”
最高法发布饲养动物损害责任典型案例，通过法律责任追究规范饲养人、管理人行为

近年来，养宠物狗的市民越来越多，有统计显示2022年中
国城镇犬只数量达到5119万只。随之而来的狗伤人、惊吓他
人的新闻屡上热搜。2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饲养动物损
害责任典型案例，准确适用相关法律法规落实饲养人、管理人
的法定义务和责任，通过法律责任追究规范饲养人和管理人文
明养犬、依规养犬行为，依法支持相关行政机关就文明、安全养
犬开展执法工作，避免犬只致损事件发生。

2月 24日上午，青岛市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联合市
爱护动物协会，在台东步行街开展“城市更美，只因有
您”主题公益活动，引导市民自觉依法文明养犬，凝聚
共识，共同维护公共安全和市容环境秩序。

活动现场，执法人员向市民发放了《文明养犬倡议
书》和犬绳等物品，引导养犬人依法养犬、文明养犬、科
学养犬。“我养了十几年的宠物狗，看不惯小区个别
邻居遛狗不拴绳、狗粪不清理的行为，我要把这张倡议
书带回家，用大塑料袋套起来贴到小区公共区域，让邻
居们都好好学学。”刘女士告诉记者，文明养狗需要每
位市民都以身作则、积极参与。

“今年以来，针对群众反映的不文明养犬以及引发
的环境卫生等问题，城市管理部门与公安、农业农村等
部门建立健全协作联动机制，常态化组织开展联合执
法专项行动，依法严查相关违法违规行为。”市综合行
政执法支队市容环卫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黄磊说，按照

《青岛市养犬管理条例》，对违规遛犬、违规携犬进入禁
入场所、占用公共区域养犬等违法违规行为，由执法部
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可以扣押犬只，并按照情节轻
重，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对拒不改正且暴
力抗法的，将由公安部门进行处理。

刘某某饲养了一只阿拉斯加犬，按
照其所在城市《城区养犬管理条例》规
定，该犬属于市区内禁养犬。7岁的徐某
某跟随祖母王某某在小区内玩耍，偶遇
刘某某牵领该犬出行。王某某和徐某某
逗犬时，该犬突然抓伤徐某某面部。徐
某某被家人送医并住院治疗。双方就赔
偿事宜协商未果，徐某某提起诉讼，请求
刘某某赔偿损失。

审理法院认为，动物饲养人在享受
饲养动物乐趣的同时应承担较高的管理
义务，严格遵守相关管理规定，避免动物
给他人健康和人身安全带来的危险。《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四十
七条规定，禁养的烈性犬等危险动物造
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刘某某饲养
的阿拉斯加犬属于该市禁止饲养的大型
犬，该犬将徐某某抓伤，徐某某由此产生
的合理费用刘某某均应予赔偿。虽然徐
某某逗犬有过错，也不能减轻刘某某的
责任。最终判决：刘某某赔偿徐某某损
失30197.65元。

禁养的烈性犬、大型犬造成他人损
害与一般犬只造成他人损害在适用法
律、举证责任分配上均不同。禁养犬造
成他人损害的，饲养人、管理人承担非常
严格的无过错责任，其没有任何的免责
事由可以援引。本案明确认定禁养大型
犬饲养人就被侵权人支出的合理费用承
担全部赔偿责任，就是落实危险动物饲
养人的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引导饲养
人、管理人遵守法律法规，牢固树立文明
养犬、依规养犬观念。

斯某饲养了一只黑色腊肠犬，她让其未成
年儿子欧某（7 岁）遛犬。欧某遛犬时未避让儿
童，该犬将洪某某（系不满1岁的婴儿）左足部抓
伤。洪某某家人报警后，该犬被公安机关查
获。公安机关审查认为，斯某携犬出户时让其
未成年儿子遛犬，违反了《养犬管理规定》中“携
犬出户时，应当对犬束犬链，由成年人牵领，携

犬人应当携带养犬登记证，并应当避让老
年人、残疾人、孕妇和儿童”之规定，情节
严重，故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该犬。洪
某某被送医就诊，医生为洪某某注射了
狂犬病疫苗。洪某某家人因与斯某协

商赔偿未果，提起诉讼，请求欧某、斯某赔偿
损失。

审理法院认为，斯某作为涉案犬只的饲
养人和管理人，违反相关规定让其未成年儿子
遛犬，致使洪某某左足部被抓伤，斯某的行为存
在过错，与洪某某的损害后果之间也存在因果
关系，斯某应对洪某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对于洪某某主张的医疗费、交通费等，依法予以
支持。最终判决：斯某赔偿洪某某医疗费、交通
费等合计3092元。

本案作为典型易发的犬只伤人案件，给
养犬人士提出了警示。犬只饲养人盲目自
信，自认为“我家的狗很萌很听话，不咬人”，
任由未成年孩子独自遛犬致使犬只成为“移
动的危险源”。饲养人、管理人的不在意和对
法律法规的忽视最终酿成伤人后果。表面上
是犬只在肇事，但实际上还是饲养人、管理人
的管理问题。

案例一
禁养犬伤人，饲养人管理人担全责

记者查阅相关资料，梳理出我国养犬管理大致经
历了从禁养、限养到限管结合三个阶段。

新中国成立之初，考虑到市容市貌和环境卫生及
防止犬携性传染病（如狂犬病），我国对养犬实行法律
层面的限制，一律禁止个人在城区内养犬，违法饲养宠
物犬的市民会受到较重处罚。如发现未注射狂犬疫苗
的野犬，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进行捕杀，不承担法律
责任。

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各界对禁止养犬的规定开
展激烈讨论。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带头出台了地方性
法律法规，从禁养向限养转变，逐渐放开限制养犬。如
1995年出台的《北京市严格限制养犬规定》，规定在重
点管理区，每户家庭养犬数量不能超过一只。

进入 21 世纪，城市养犬人士逐年增多，随之而来
的宠物犬伤人等问题频发。规范养犬行为、保护人身
安全、维护社会秩序、改善市容市貌成为犬只管理的方
向。各地出台了养犬管理条例，对养犬行为进行限制，
法律法规还对遗弃和虐待犬只、养犬行为规范、违法养
犬承担的法律责任等内容作出详细规定。

“从法律上讲，动物不是法律责任主体，动物伤人
对饲养人和管理人进行追责合情合理合法，只有严厉
的处罚才能达到警示效果。在养犬管理较为严格的国
家，出门遛狗不拴绳、随意遗弃等行为已经上升到刑事
处罚层面。在文明养犬治理措施方面，我们还有很大
的提升空间。”青岛市爱护动物协会会长邱红表示。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掌上青岛 记者 陈小川

根据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司法审判实践，饲
养的犬只致人损害，饲养人或者管理人能够减
轻或免除责任的条件较为严格。如果饲养犬只
伤人，如何划分责任呢？

如果饲养了禁养犬，该犬只造成他人损害
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当
犬只咬伤他人时，不论饲养人采取了何种管理
措施，也不论被侵权人是否存在逗弄行为，饲养
人都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如果饲养的不是禁养犬，但违反管理规定
未对犬只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饲养
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
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造成的，可以减轻
责任，但不能完全免责。

如果饲养的不是禁养犬，也没有违反管理
规定，若犬只咬伤他人，饲养人能够举证证明是
因被侵权人重大过失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可
以减轻赔偿责任；饲养人能够举证证明是因被
侵权人故意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可以免除赔
偿责任。

在“城市更美，只因有您”文明养犬公益活动中，执
法人员和市民交流互动。

青岛市爱护动物协会收容的部分犬只。

规范
饲养犬只伤人要划分责任

案例二
疏忽管理致使爱犬成“移动危险源”

引导
凝聚共识文明养犬

深读
养犬管理还有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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